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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服务承诺

致：封丘县生态环境督查中心

我方保证按以下承诺内容认真履行，如未履行，我方愿意承担违约责任：

1、质保及优惠保障承诺

1）我方承诺：所投全部货物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，质保期 2年。在质保期内，

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故障，我方将免费提供维修、更换及相关技术服务。

2）质保期满后，我方将继续为本项目提供长期技术支持，并以合理、优惠的价格向采购人提

供设备维修、备品备件更换及相关技术服务，保障系统持续、稳定运行。

2、交货及费用承担承诺

1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签订后 120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设备供货、安装、调试，并具备验收条件。

2）在设备供货、安装、调试、验收、培训及运行维护（1年）过程中发生的全部费用均由我

方自行承担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
3））交货时，我方将随设备一并提供生产厂家完整、真实、有效的随机技术资料，包括但不

限于产品合格证、使用说明书、维修手册、技术参数资料及相关文件，确保资料齐全、内容一致，

满足设备安装、运行、管理及维护需要。

4）我方郑重承诺，所供货物均为全新、原厂生产的合格产品，并保证提供与设备配套的全部

附件、安装调试所需资料及运行维护相关技术文件，确保设备正常投入使用。

5）我方保证所投产品来源合法、供货渠道正规，并接受采购人对产品合法供货渠道的核查。

如经核实我方提供非法渠道或不符合规定来源的产品，我方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

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。

3、维修响应及故障处理承诺

1）在质保期内，如系统或设备发生质量问题，我方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第一时间响应，并承

诺 24小时内到达现场，按照原厂技术规范开展维护与故障处理工作。

2）对一般性故障，我方承诺 4小时内完成故障排查并恢复系统正常运行；对影响系统正常运

行的重大故障，我方将联合原设备制造商开展故障原因分析，并采取维修、设备更换或修复等有

效措施，尽快恢复系统正常运行。

3）在质保期内，如因设备维修周期较长可能影响系统连续运行的，我方将免费提供性能不低

于原设备的替代设备，确保系统持续、稳定运行。

4）针对系统中的主要设备，我方承诺在质保期内免费提供与设备运行维护相关的备品、备件

及必要的消耗品，保障设备正常使用和运维需要。

5）在质保期内，我方将每半年至少安排 1次技术巡检，由专业技术人员对系统运行状态、设



33

备性能及潜在安全和故障隐患进行全面检查，并结合实际情况向采购人提出相应的优化或整改建

议。

6）在质保期内，如系统涉及软件升级、参数调整或运行优化等情况，我方将安排技术人员到

现场配合完成相关工作，确保系统功能持续符合使用和监管要求。

7）我方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稳定的售后服务团队，项目相关技术人员在售前、实施及

售后服务阶段保持相对固定，原则上不随意更换，不采用临时替补方式，确保服务质量、响应效

率及技术支持的连续性。

4、验收配合承诺

1）我方将积极配合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第三方开展项目验收工作，并按照招标文件及合同

约定要求，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人员配合，确保验收工作顺利实施。

2）在满足以下条件后，我方配合采购人完成项目验收并签署验收报告，项目产品保修期自验

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，并由我方按要求提供相应的产品保修文件：

①已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全部设备及软件的供货、安装、调试工作，并向采购人提交完整、真

实、有效的技术资料；

②所供货物的性能、功能及技术指标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及合同约定要求；

③所供产品具备合法、有效的出厂合格证、检测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。

3）设备及软件到货后，我方将配合采购人进行开箱检查。如发现设备损坏、数量不全、型号

不符或产品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等情况，我方将负责及时处理并予以更换或补齐，确保不影响项目

实施进度。

4）在设备及软件开箱测试或验收过程中，如出现性能指标或功能不符合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

的情形，采购人有权拒收并依法保留相应的索赔权利；对此，我方将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，

并积极配合完成整改或更换。

5）项目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组成验收小组实施，我方将依据招标文件及合同

内容配合开展验收。项目验收过程中，采购人与我方双方共同参与验收的全过程，直至验收合格。

5、培训服务承诺

1）我方承诺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，免费提供项目相关的设备操作、系统运行及日常维护培训。

2）所有培训全部（包括厂商所在地的培训）在最终验收之前结束。

3）培训对象：运行维护和管理人员。

4）培训内容：设备操作规范、日常维护要点及常见故障处理方法。

5）所有培训均采用中文授课形式，培训计划、培训方式及时间安排将提前与采购人协商确定。

6、环境保护与合规承诺

在设备供货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及技术服务过程中，我方将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

护、文明施工等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，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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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人： 山东中科恒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(电子签章)

法定代表人 ： 张守健 （电子签章）

日期： 2026 年 2 月 9 日


